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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成功的判例，不仅蕴藏着执法者丰富的法学知识和严谨的法律思想，凝聚着办案人员艰辛的汗水
和过人的智慧，而且也是相关的法律条文由静态转变为动态、由意识转化为物质的整个过程的真实写
照，是立法精神的活现。在判例法国家，一个个成功的判例构成了该国家法律的主要渊源。在成文法
国家，判例虽然不具有法源地位，但通过总结各类成功的判例，对指导司法工作、弥补立法不足将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刑事立法领域尤其在涉林犯罪立法方面，还存在过于笼统
、操作性不强等缺陷。为保证各级司法机关依法打击和惩治各种涉林犯罪，规范司法活动，提高办案
质量，就需要及时交流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办理涉林犯罪案件的经验，查找在实际办案中所存在的不足
，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为此，不断开展并加强对涉林犯罪案例进行理论分析和实务研讨工作，就显
得十分必要。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编写了《重大、疑难、典型涉林案例评析（二）》一书。编
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其一，建立涉林犯罪案例库。我们计划连续编写并出版《重大、疑难、典型涉
林案例评析》三卷本，将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发生的有一定代表性的涉林犯罪案例全部纳入其中，并有
针对性地进行点评和分析。力争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将涉林犯罪立法中一个个抽象的法律问题阐
述清楚，做到雅俗共赏。其二，指导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和动力，反过来理论对实
践又具有指导意义。现实中当刑法设置一种新的涉林犯罪后，在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正式出台前，应如
何适用新罪名；当刑法和司法解释对某种具体的涉林犯罪行为均未明确规定应按刑法分则哪个具体条
款定罪处刑的案件发生后，应如何确定该案性质；当涉林犯罪行为发生法条竞合、想象竞合、牵连、
吸收等特殊关系时，应坚持并采取什么原则处理案件，等等；本书所收集和选择的案例会提供相应的
参考答案。其三，为完善涉林犯罪立法提供案例支持和事实材料。司法需要是立法完善的前提和条件
，而立法完善离不开司法活动所提供的素材。对各种重大、疑难、典型涉林犯罪案件如何运用证据依
法确定犯罪性质，不仅直接反映了各级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对涉林犯罪立法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
，而且从某个侧面也可以显示立法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完善立法积累材料。本书共收集和
选择了92个有一定代表性的涉林犯罪案例，内容分为10类：①森林火灾案；②侵犯林木所有权案；③
破坏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资源案；④盗伐、滥伐林木案；⑤非法占用、毁坏林地案；⑥妨害林业证件
、印章管理秩序案；⑦其他破坏森林资源案；⑧破坏森林、野生动物资源数罪案；⑨非法捕杀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与非法狩猎案；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从总体上看
，本书所选择的案例在定罪量刑、证据运用等诸多方面均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不排除个别案例在
某个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有的案例对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时，误将轻罪认定为重罪等。为了突
出本书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我们有意选择了几个这种在理论上有一定争议的案例，然后从立法原
意上阐明刑法相关条文的内容和精神，最后再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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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大、疑难、典型涉林案例评析(第2辑)》共收集和选择了92个有一定代表性的涉林犯罪案例，内容
分为10类：①森林火灾案；②侵犯林木所有权案；③破坏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资源案；④盗伐、滥伐
林木案；⑤非法占用、毁坏林地案；⑥妨害林业证件、印章管理秩序案；⑦其他破坏森林资源案；⑧
破坏森林、野生动物资源数罪案；⑨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与非法狩猎案；⑩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从总体上看，《重大、疑难、典型涉林案例评析(第2辑)》所
选择的案例在定罪量刑、证据运用等诸多方面均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不排除个别案例在某个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有的案例对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时，误将轻罪认定为重罪等。为了突出《重大
、疑难、典型涉林案例评析(第2辑)》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我们有意选择了几个这种在理论上有一
定争议的案例，然后从立法原意上阐明刑法相关条文的内容和精神，最后再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法理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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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森林火灾案1．为亡母取墓穴引发森林火灾分别承担刑事责任案2．为取乐3次点火烧草所造成
的森林火灾案3．直接经济损失未达到50万元的森林火灾案4．引发森林火灾后委托他人自首案5．如何
运用证据认定森林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案6．因呼唤小狗致使嘴上叼的烟头落地引发的森林火灾案7．犯
罪动机无法确定的森林火灾案8．通过补种树木赔偿森林火灾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案9．故意点火烧玉米
秆和杂草引发的特别重大的森林火灾案第二章 侵犯林木所有权案10．受他人雇用盗挖罗汉松案11．擅
自在白木香树上割取含树脂的木材案12．非法移栽并占有他人桂花树案13．牧放羊群致使集体所有的
杉木幼树毁坏案14．在香榧树上非法剪割香榧接穗案15．为营利性生产非法毁林开矿案16．因对乡政
府不满组织村民公然采伐并占有林木案17．由林权纠纷引发的“阉”核桃树案18．偷砍、运输、窝藏
花梨树案19．雇人盗挖并预谋出售集体所有的金桂树案20．盗挖罗汉松犯罪未遂案21．合伙盗窃日本
落叶松树苗案22．盗挖油茶树、转移盗挖的油茶树案23．伪造林木采伐许可证及其相关公文、印章、
合同进行诈骗案第三章 破坏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资源案24．挖掘树根制作盆景并出售牟利案25．买卖
、修剪、移植房前屋后的珍贵树木案26．建房时毁坏古树枝条案27．帮助盗伐珍贵树木者运输珍贵树
木案28．盗伐、收购、运输、出售“木瓜树”案29．非法收购、移植古树尚未致其毁坏、死亡案30．
盗挖并移栽南方红豆杉并导致其多株死亡案31．倒卖草榧树案32．投案后仅供述非法采挖银杏树的部
分事实案第四章 盗伐、滥伐林木案33．买卖活立木双方滥伐林木案34．以采伐有虫害的树木为借口滥
伐林木案35．林木管护承包者擅自出售、赠送和采伐国有林木案36．超范围、超强度、超期限采伐林
木案37．非法采伐仲裁书已确权的林木案38．擅自发包采伐本人承包经营的林木案39．村委会为建老
人公寓滥伐林木案40．由滥用职权行为引发的非法采伐林木案41．擅自雇人采伐并出卖集体所有的马
尾松案42．共同滥伐林木因量刑不均衡而改判案43．被烧制成木炭的滥伐林木其立木蓄积如何计算
案44．不按检疫员标记的病树采伐林木案45．擅自采伐合伙购买的林木和集体所有的林木案46．在申
办林木采伐许可证过程中采伐林木案47．借采伐更新人工林之机盗伐天然林案第五章 非法占用、毁坏
林地案48．《刑法修正案(二)》施行前后发生的非法毁坏林地案49．有关非法毁坏林地犯罪的司法解
释溯及既往案50．村委会非法毁坏林地案51．私分、占用、毁坏国有宜林地案52．为建高尔夫训练场
而擅自占用、毁坏林地案53．非法毁坏林地建造道路案第六章 妨害林业证件、印章管理秩序案54．收
购、出售伪造的植物检疫证书案55．伪造木材运输证、出售伪造的木材运输证案56．共同伪造、买卖
木材运输证案57．伪造过境纤维材签证单和木材检查站印章案58．变造木材运输证案第七章 其他破坏
森林资源案59．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案60．明知是超采的林木而予以收购案61．为帮助他
人逃避法律追究而运输滥伐林木案62．作伪证包庇毁林者案63．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64．滥用
职权批准他人滥伐林木案第八章 破坏森林、野生动物资源数罪案65．越界采伐、超数量采伐、无证采
伐林木案66．村支书滥伐林木、挪用集体林地转让金和收受贿赂案67．因盗伐林木在被抓捕时开枪拒
捕案68．变造、买卖木材运输证和妨害作证、包庇案69．持有购买的木材运输证收购滥伐的林木案70
．盗伐、盗窃和非法运输南方红豆杉案71．既盗伐普通树木又盗伐珍贵树木案72．使用土铳捕杀白鹇
同时无证采伐集体林木案73．在非法捕杀藏羚羊过程中故意杀人案第九章 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与非法狩猎案74．在非法猎捕狍子过程中导致金钱豹死亡案75．伙同他人非法猎捕猕猴并参与出售
部分猕猴案76．用石头砸死黑麂案77．在水域捕杀鬣羚案78．在禁猎期使用设置电网的方法猎捕野生
动物案第十章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79．非法收购、运输虎并非法出
售虎及其制品如何确定罪名案80．非法收购未被当地渔政部门列为保护动物的虎纹蛙案81．共同非法
运输巨蜥案82．在运输途中才知道所运货物为猕猴案83．非法运输大熊猫皮既遂而非法出售大熊猫皮
未遂案84．非法买卖象牙雕刻制品“百子图”案85．对猫头鹰不按其他鹰类认定案86．非法运输、窝
藏犯罪所得的老虎案87．非法运输虎纹蛙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88．未办理野生动物准运证将
猕猴运出县境案89．持有某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经营许可证收购珍贵动物案90．非法运输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尚未起运案91．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动物的数量分别计算案92．非法运输《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所列物种案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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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被告人郭某一的供述，证实2005年4月5日其在某市森林警察大队第一次接受讯问时供认，好像燃
放一只爆竹；同年4月6日其在某市公安局刑侦五中队接受盘问时第二次供认，在扫墓基本结束时，其
拿起一个较大的爆竹放到一块空地上燃放，点燃该爆竹时就发生爆炸，火花乱射至其脚前起火，其立
即扑火，但起火点多，火又烧到其他爆竹，致使火势无法控制。此前因其知道火灾烧死一对母女，责
任重大，想隐瞒事实。同年4月7日其在某市看守所接受讯问时供认，上次其交代的问题属实，因为当
时山上别人都没有放爆竹，其燃放爆竹引发山火。同年4月21日其供认，以前对犯罪事实的供述均属实
。（4）被告人郭某一在某市电视台记者对其采访时表示忏悔的电视录像以及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
、现场照片，证实被害人叶某一、叶某二与证人叶某七、叶某九等人所扫的墓在被告人郭某一等人扫
墓所在地的西北侧山坡上，两墓相距13.3米。在被告人郭某一等人所扫的墓地前留有鞭炮的残骸、锄
头等物；在证人叶某七等人所扫的墓地边躺有被害人叶某一、叶某二两具尸体。某市林业特产局
（2005）6号鉴定结论，证实烧毁森林面积748亩。此外，还有被害人郭某四在某市第二医院治疗期间
的病历；被害人叶某一、叶某二的死亡证明；郭某四的遗体火化证明；被告人郭某一的归案经过、户
籍证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某三及其亲属叶某五2005年4月6日从银川乘飞机到上海的机票、车票
，某市殡仪馆收费收据；叶某一、叶某二、叶某三、叶某四的户口本。上述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均依
照法定程序收集，经双方质证，且证据之间能互相印证，具有证明效力，法院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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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大、疑难、典型涉林案例评析(第2辑)》所收集和选择的案例会提供相应的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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